






























( )

( )

15

(3) ( 9 39

7 )

A.

B.

C. 39

39 ( 80% 125%

)

D.

109 1

1















































































立隆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個體財務報表附註(續)

(金額除另有註明者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54

(C)前述庫藏股因現金減資減少 525,000 股，減資後庫藏股為

2,975,000 股。

(D)本公司之庫藏股於民國一０四年度已轉讓 1,000,000 股予員

工。

(E)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註銷庫藏股1,975,000

股，共計46,759仟元，其中包含註銷股本19,750仟元、資本公

積項下之發行股票溢價8,484仟元及資本公積項下之庫藏股票

交易18,525仟元。

(F)證券交易法規定公司對買回已發行在外股份之數量比例，不得

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收買股份之總金額，不得

逾保留盈餘加計發行股份溢價及已實現之資本公積之餘額。

(G)本公司持有之庫藏股票依證券交易法規定不得質押，亦不得享

有股利之分派、表決權等權利。

(4)法定盈餘公積

依公司規定，當期盈餘於完納稅捐後，應先彌補虧損，再依剩餘數

於次期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法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虧

損；公司無虧損者，得以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二十五

依公司法規定，當期盈餘於完納稅捐後，應先彌補虧損，再依剩餘

之部份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5)特別盈餘公積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本公司依金管會於民國一０一年四月六

日發布之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令規定，首次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時，帳列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於轉換

日因選擇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豁免項目而轉入保留盈餘部分，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後，於分派可分配盈

餘時，就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額

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差額補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其他股東權

益減項餘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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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民國一０八年度及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員工人數分別

為 100 人及 102 人，其中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分別為 5 人及 5 人。

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及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平均員工

福利費用分別為1,243仟元及1,348仟元。

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及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平均員工

薪資費用分別為1,020仟元及1,122仟元。

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平均員工薪資費用較

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平均員工薪資費用減少 10%。

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不高於

4%為董監酬勞。但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

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有關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相關資訊，請至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本公司係依當年度之獲利狀況估列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並帳列於薪資

費用項下。若董事會決議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則以董事會決議日之前

一日收盤價作為配發股票股數之計算基礎，如估列數與董事會決議實際

配發金額有差異時，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度及一

０七年度估列情形如下：

一０八年度 一０七年度

員工酬勞 $16,583 23,605

董監酬勞 8,172 11,631

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依獲利狀況，分別以 3.45%及 1.70%估列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民國一０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之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分別為 16,583 仟元及 8,172 仟元，其估列基礎係以當年度

獲利狀況分派，前述金額帳列於薪資費用項下。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九年

三月二十四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別為

16,469 仟元及 8,115 仟元。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估列數與董事會決議實

際配發金額差異數分別為 114 仟元及 57 仟元，主係估列所產生之差異，

列為民國一０九年度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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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立未使用信用狀明細如下：

108.12.31 107.12.31

幣別 單位 信用狀金額 已繳保證金 信用狀金額 已繳保證金

USD 仟元 $56 $- $90 $-

JPY 仟元 $69,411 $- $60,735 $-

十、 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士氣及提升員工向心力，於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經董事會決議，買回本公司股票2,000,000股，預定買回期間為民國一０九

年三月二十五日至民國一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買回價格區間為25元至35

元，惟本公司買回股份執行期間，遇有股價低於買回區間價格下限時，本

公司仍得繼續買回股份。

十二、其他

1. 金融工具之種類

金融資產 108.12.31 107.12.3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41,896 $11,091

現金及約當現金(不含庫存現金) 332,582 263,563

應收票據及款項 710,872 883,920

其他應收款項 217,210 617,317

金融負債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1,350,547 $1,790,167

應付短期票劵 - 329,849

應付票據及帳款 71,373 103,116

2.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本公司財務風險管理目標主要為管理營運活動相關之市場風險、信用風

險及流動性風險，本公司依集團之政策及風險偏好，進行前述風險之辨

認、衡量及管理。




























































